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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编写。 

本标准由河南佳禾康生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 

本标准中附录 A、B、C为规范性引用附录。 

本标准起草人：李季、熊洋。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替代标准 Q/HJSS 0501S-2018，备案号为：411546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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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糖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凝胶糖果的分类、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等。 

本标准适用于以山梨糖醇、麦芽糖醇中的一种或全部为主要原料，加入明胶，加入甘油、水、大

豆油、奇亚籽提取物、共轭亚油酸甘油酯、γ-亚麻酸油脂（来源于刺孢小克银汉霉）、鱼油、鱼油提

取物、纳豆冻干粉、白果（银杏）提取物、β-胡萝卜素、磷虾油、雨生红球藻、大蒜油、DHA藻油、

叶黄素酯、亚麻籽油、牡丹籽油、沙棘提取物、葡萄粉、食品用香料（葡萄籽提取物）、美藤果油、杜

仲籽油、黄芥末提取物中的几种，加入或者不加入着色剂（柠檬黄、亮蓝、胭脂红、二氧化钛）中的

几种，经溶糖过滤、熬煮、压膜、干燥、包装等工艺加工成的凝胶糖果。 

2  要求 

2.1  原辅料要求 

2.1.1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的规定。 

2.1.2山梨糖醇应符合 GB 1886.187 的规定。 

2.1.3麦芽糖醇应符合 GB 28307 的规定。 

2.1.4 鱼油、鱼油提取物应符合卫计委关于批准茶叶籽油等 7 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2009 第

18 号）的规定。 

2.1.5纳豆冻干粉应符合 Q/DHYM 0004S 的规定，见附录 A。 

2.1.6白果（银杏）提取物、沙棘提取物应符合 Q/NJZL 0003S的规定，见附录 B。 

2.1.7β-胡萝卜素应符合 GB 8821 的规定。 

2.1.8磷虾油应符合卫计委关于批准显齿蛇葡萄叶等 3 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2013 年第 16 号）的规

定。  

2.1.9雨生红球藻应符合卫计委关于批准雨生红球藻等新资源食品的公告（2010 年第 17 号）的规定。 

2.1.10大蒜油应符合 LS/T 3256 的规定。 

2.1.11DHA 藻油应符合卫计委关于批准 DHA 藻油、棉籽低聚糖等 7 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及其他相关规

定的公告（2010年第 3号）的规定。 

2.1.12 叶黄素酯应符合卫计委关于批准嗜酸乳杆菌等 7 种新资源食品的公告（2008年第 12 号)的规

定。 

http://www.moh.gov.cn/mohbgt/s10695/201001/45443.shtml
http://www.moh.gov.cn/mohbgt/s10695/201001/45443.shtml
http://www.moh.gov.cn/sps/s7891/201011/7957c2f1326c4990b5e67ce2d3ceb7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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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亚麻籽油应符合 GB/T 8235 的规定。 

2.1.14 牡丹籽油应符合卫计委关于批准元宝枫籽油和牡丹籽油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2011 年第 9

号）的规定。 

2.1.15美藤果油应符合卫计委关于批准茶树花等 7种拟批准的新资源食品的公告（2013年第 1号）的

规定。 

2.1.16 杜仲籽油应符合卫计委关于批准 γ-氨基丁酸等 6 种物质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2009 年第 12

号）的规定。 

2.1.17黄芥末提取物应符合 GB 1886.269的规定。 

2.1.18明胶应符合 QB/T 4087 的规定。 

2.1.19甘油应符合 GB 29950 的规定。 

2.1.20大豆油应符合 GB/T 1535和 GB 2716的规定。 

2.1.21奇亚籽提取物应符合 Q/NJZJ 0002S 的规定，见附录 C。 

2.1.22共轭亚油酸甘油酯应符合卫计委关于批准γ-氨基丁酸等 6种物质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2009

年第 12号）的规定。 

2.1.23γ-亚麻酸油脂（来源于刺孢小克银汉霉）应符合卫计委关于乳木果油等 10 种新食品原料的公

告（2017年第 7号）的规定。 

2.1.24葡萄粉应符合 NY/T 1884 的规定。 

2.1.25葡萄籽提取物应符合 GB 29938 的规定。 

2.1.26柠檬黄应符合 GB 4481.1的规定。 

2.1.27亮蓝应符合 GB 1886.217 的规定。 

2.1.28胭脂红应符合 GB 1886.220 的规定。 

2.1.29氧化铁红应符合 GB 1886.252 的规定。 

2.1.30二氧化钛应符合 GB 25577 的规定。 

2.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试验方法 

性   状 椭圆或圆球状 
从样品中取出 20g 置于白瓷盘中，

在自然光下用肉眼观察色泽及性

状、杂质，嗅其气味；然后用温开

水漱口，品其滋味。 

色   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气、滋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的气味和滋味，味甜，无异味 

杂   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http://www.moh.gov.cn/sps/s7891/201103/cffd9def6007444ea271189c18063b54.shtml
http://www.moh.gov.cn/sps/s7891/201103/cffd9def6007444ea271189c18063b54.shtml
http://www.moh.gov.cn/mohbgt/s9513/200910/43090.shtml
http://www.moh.gov.cn/mohbgt/s9513/200910/43090.shtml
http://www.moh.gov.cn/mohbgt/s9513/200910/43090.shtml
http://www.moh.gov.cn/mohbgt/s9513/200910/430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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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测方法 

干燥失重，g/100g  ≤ 20 SB/T 10021 附录 A 

铅*（以 Pb 计），mg/kg                  ≤ 0.4 GB 5009.12 

甲基汞 a（以 Hg 计），mg/kg 

（仅适用原料中有磷虾油、鱼油、鱼油提取物的产品） 
≤ 0.5 GB 5009.17 

β-胡萝卜素，g/kg 

适用于仅添加β-胡萝卜素的产品 ≤ 0.5 

GB 5009.83 适用于同时添加β-胡萝卜素、柠檬黄

的产品 
≤ 0.25 

柠檬黄(以柠檬黄

计)，g/kg 

适用于仅添加柠檬黄的产品 ≤ 0.3 

GB 5009.35 适用于同时添加β-胡萝卜素、柠檬黄

的产品 
≤ 0.15 

亮蓝(以亮蓝计)，

g/kg 
适用于添加亮蓝的产品 ≤ 0.3 GB 5009.35 

胭脂红(以胭脂红

计)，g/kg 
适用于添加胭脂红的产品 ≤ 0.05 GB 5009.35 

二氧化钛，g/kg 适用于添加二氧化钛的产品 ≤ 10.0 GB 5009.246 

DHA，mg/100g(仅适用于以 DHA 为原料的产品) ≥ 50 GB 5009.168 

铬（以 Cr计），mg/kg ≤ 1.0 GB 5009.123 

*铅的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 

a先测定总汞，当总汞水平不超过甲基汞限量值时，不必测定甲基汞；否则，需再测定甲基汞。 

2.4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沙门氏菌 不得检出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得检出 GB 4789.10 

a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 GB 4789.1 执行； 

2.5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应符合 JJF 1070 的规定。 



Q/HJSS 0501S-2018 

 

2.6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 和 GB 17403 的规定。。 

2.7 其它要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农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和公告。 

3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干燥失重、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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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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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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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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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凝胶糖果是以山梨糖醇、麦芽糖醇中的一种或全部为主要原料，加入明胶，加入甘油、水、大豆油、

奇亚籽提取物、共轭亚油酸甘油酯、γ-亚麻酸油脂（来源于刺孢小克银汉霉）、鱼油、鱼油提取物、纳

豆冻干粉、白果（银杏）提取物、β-胡萝卜素、磷虾油、雨生红球藻、大蒜油、DHA藻油、叶黄素酯、

亚麻籽油、牡丹籽油、沙棘提取物、葡萄粉、食品用香料（葡萄籽提取物）、美藤果油、杜仲籽油、黄

芥末提取物中的几种，加入或者不加入着色剂（柠檬黄、亮蓝、胭脂红、二氧化钛）中的一种或几种，

经溶糖过滤、熬煮、压膜、干燥、包装等工艺加工成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参照 SB/T 10021《糖果 凝胶糖果》制订本标准的规定，作为组织生产、质量

控制和监督检查依据。 

本标准中铅的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 的规定。 

河南佳禾康生物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